
清代 “埠头”群体的衍变 ①

李　坚

　　提　要：埠头是活跃于清代内陆水域的基层航运群体，与明代负责在码头代雇船只的 “埠头”具有一定的

承继关系。随着清代内河雇船业与保甲制的结合，埠头群体也发生了衍变，在清代内河水域治理、维持航运治

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内河雇船方面，包办了官办及民办的船务，而在个别商贸繁盛的地区，

雇船业为船行所取代；在内河航运方面，参与码头治安、船只监管等事务。与船户的关系，既有利益的纠葛，

也有保甲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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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头是清代内河流域较为常见的群体之一，在各类文献当中，有 “埠保” “澳甲” “水保”

“埠长”等各类不同称呼。目前学界对于埠头这一群体的研究主要将其作为内河雇船之 “官牙”

进行讨论①，有关清代 “官牙”在市场监管及商税征收方面的作用以及弊端，已经有较为详尽

的探讨。② 事实上清代埠头群体在水域社会经历了较大的发展演化，除了具有 “官牙”特性以

外，在基层水域方面的特性鲜少被关注，近年来，不少学者已就此提出新的看法。③ 当前关于

“官牙”的讨论框架，还不足以充分认识其在基层水域当中的作用。

此外，在释义上也主要沿用辞典的通用解释。对 “埠头”的解释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指

“旧时掌管码头交易之人，与经纪人相同”④；一指 “船行”⑤。这两种通行的解释都未注意明清

时期埠头群体的变化与差异，反映了埠头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围绕清代埠头的源流、职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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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规划办２０２０年度粤东西北专项课题 “清代韩江的航运生态、群体与社会转型”（项目编

号：ＧＤ２０ＹＤＸＺＺＬ３３）阶段成果。
相关主要成果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３２４—１３３２页；林红状：《从地方文献看清代重庆的船行埠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
期。但这些成果都没有阐明船行与埠头之间的关系，对船行在航运治安方面的职责以及保甲制的推行没有

进一步的挖掘。

相关主要成果参见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燕红
忠：《清政府对牙行的管理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周琳：《“便
商”抑或 “害商”———从中介贸易纠纷看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的官牙制》， 《新史学》２０１３年第２４卷第
１期。
代表成果如陈瑶以湖南湘江流域的埠头制度为例，提出了埠头作为中介组织在管理河道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 （《明清湘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及其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杨国安则指出，
船只编甲与埠头稽查，是清代两湖流域应对盗贼的重要措施 （《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６５—２８０页）；钱晟也就江南地区埠头的源流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了埠头的主要职能
在于管理船户与运输货物，而非商船中介 （《明清时期江南埠头与牙行》，《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
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６２７页；相同的解
释还可参见李鹏年、刘子扬、陈锵仪编著： 《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１８６页。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２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２９页。





演变等相关问题，将埠头置于明清内河雇船业的发展与基层水域保甲制的推行进行动态考察，有

助于我们更多元地认识清代基层水域社会。

一　埠头与船行：清代内河雇船业的演进
明代，各个商船聚集的渡口大多设有 “埠头”，作为雇船中介，帮助商客雇佣船只，从中按

比例抽取佣金。另外，明代首次将 “埠头”管理列入全国性的法典，反映了对雇船业的重视。

《大明律》“私充牙行埠头”条目规定：

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之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

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

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①

埠头的经营必须经由官府的审核及认定，私充埠头的行为将被处罚。与之相应的是，埠头必须对

客船的信息，如姓名、住址、货物名目、去向等进行详细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律》中特别将牙行与埠头分开区别，牙行与埠头各自对应了陆地和

水域，埠头专门负责码头的雇船业务。该条例在明代初期得到较好的实行，明中后期由于政治

管理的松弛及社会变革，这一条例遂成为虚文。② 不过，其基本的管理理念，却在清代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大清律例》延续了 “私充牙行埠头”条目，内容上几乎相同。在此基础上，还

将适用条例拓展了６条，例如对地方土棍势力私充埠头，勒索、强揽商船的行为施行相应的
惩罚：

各处关口地方，有土棍人等，开立写船保载等行，合伙朋充，盘踞上下，遇有重载，雇

觅小船起剥，辄敢恃强代揽，勒索使用，以致扰累客商者，该管地方官查拿，照牙行及无籍

之徒用强邀截客货例，枷号一个月，杖八十。③

此外，清代的地方州县还制定了不少针对埠头管理的措施，体现在地方性法规及码头石碑

上。这些内容更具针对性，具体见后文。

除了在法规上实践了明代的埠头管理，埠头雇船的范围也由民用拓展至官用、民用合二为

一。从雍正时期开始，地方州县陆续裁撤驿丞，将驿站事务交由州县管理。这意味着地方州县必

须自己征调民力来弥补驿站夫马之不足。④ 这一改革最终迫使地方州县在各项官办用船事务当中

引入中介机构。在实际运作中，官府官员公务往来、物资运输等用船事务逐渐统一交付民船进行

办理。而原本用以区别官用、民用 （商用）船务的渡口、码头 （官埠、民埠、官渡、私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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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卷１０《户律七·市廛》，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标点本，第８４页。
参见童光政：《明律 “私充牙行埠头”条的创立及其适用》，《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标点本，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参见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５—２８３页；王昱
淇、廖吉广：《乾隆朝州县驿站管理改革研究———以乾隆二十年的驿丞裁撤为中心》，《历史档案》２０１５年
第３期。



也有逐步整合的趋势。①

在潮州大埔县，较早的便将境内雇船业交予埠头处理： “国朝底定后，疮痍渐起，传使稀

疏。于是奉裁驿传，一切迎送皆取七户船 （
.

船七户）及商民船，以应冲要之镇，设船埠长，

官需船则责之。”② 这一制度在清代没有较大的改变，直至民国初年，埠头依然负责大埔的雇船

业，大约有６０艘当地的民船随时供差遣。③
另一方面，随着 “埠头”承办官差，其内涵比明代变得更为复杂。这与清代内河雇船业的

发展分不开。随着清代内河贸易的兴起，在一些商船往来频繁、船务需求量大、商贸繁盛的大码

头，如广东的珠江流域、韩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江苏的长江流域等，先后推行了雇船业的

改革，以船行取代埠头。

在广东，广州及佛山最先施行改革，将码头雇船的差使统一交由船行办理。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颁行了 《船行规条》，进一步将船行推行至全省各地：

详各属境内，照省城、佛山之例，查召身家殷实、堪充船行之人，并取保邻户族甘结。

各行联名保结，详报批示，给与示簿，准其承充，毋庸输课，给发牙帖。凡船只到埠揽载，

行主询明该户及所雇水手姓名、住址，并取同帮船户与在船水手连环保结，存行分晰登簿。

其无保结之船，概不许其揽载。客商雇船，住客报行，三面议定船价，每两抽用三分以充费

用，仍将雇船开行月日、姓名、籍贯、货物行囊、船价、填给船票，登注循环簿内，按月呈

缴该州县查核。④

福建省在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也推行了船行制，在延、建、邵、汀、福等州的船商联合之下，
这些州府境内各处水陆码头，设立由船商组建的船行以取代埠头承办雇船业：

查埠头一项，率多无业游惰之民，串地棍以把持，作蠹差之牙爪，于商旅无益有害，是

以永远革除，不准再有此项名目。第福省情形与别处不同，语言既不相通，溪港又多丛杂。

若竟听船户自行揽载，未免散漫难稽。故议令各属于水陆要口召募殷实良民，充当船行。如

有失误，著落代赔。俾有稽核。⑤

在闽粤交界的韩江流域，推动改革的是位于韩江流域商贸中心的潮州府城的商船联盟。当地

商船户由于长期遭受埠头 （澳甲）滥封、短价等侵渔行为，遂联合起来于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组
建了两个船行，承办潮州府城的船差。⑥ 同一时期，江苏的吴、长洲、元和等县河流域也开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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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传栋主编：《长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５９页；李坚：《清代韩江渡口的的发展
及内部差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 （古代部分）》，人民交通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２３—２４６页。
洪先涛纂修：嘉庆 《大埔县志》卷１０《驿铺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第
２１册，第１１２页。
参见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第１卷），东亚同文会大正六年 （１９１７），第４７９页。
佚名辑：《粤东例案》，“清代稿钞本”第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６册，第５４５—５４６页。
《福建省例》“船政例”，“台湾文献丛刊”，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９年，第１９９种，第６８１页。
参见李坚：《澳甲制的源流及演变》，《闽台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革官埠，“差事改归船行承办”①。

船行的出现打破了埠头长期以来垄断雇船业的局面，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船行由船商

联合组建，通常由士绅充任船行之董事。二是船行背后依托的是船商群体，大多由地域性的商帮

组织运作②，这与埠头有着本质区别。

各地对于埠头的遴选设定了一定的条件，诸如财产保障、身份保障等，特别是涉及官办

船运及码头治安等方面，需要官方途径遴选更为可靠之人充任。对身份、任期也相应有所规

定，例如广东规定：“各州县务须慎选土著，身家殷实，并无违犯与更名重役之人，取结承

充，五年一换。如有怠玩及滋事不法，随时详革，另选补充。”③ 然而遴选程序的公正与否常

常有赖于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据福建的一些官员看来，充任埠头的人多为地痞流氓，无法

胜任雇船的职能，“盖充当埠头之人，俱系地棍，平日只知串蠹刁索，而地方胥役亦只知得受

陋规”④。

首先，相较而言，官府更愿意将船差交予更能胜任的群体，而船行在经济实力、航运经验以

及商业贸易管理等方面都非一般埠头能比。其次，除了遴选的程序外，船行也有较为完善的

“三面议价”、货运抽分、循环簿登记等规则。更重要的是，船行在货物运输上还建立了保险制，

即一旦货物在运送途中出现人为的破坏或损失，由船行负责向雇主进行赔偿。⑤ 而通过埠头及其

他方式雇佣船只，责任自负。这是清代雇船业的一个重大进步。再次，船行设立的河流域，禁止

除了船行以外其他的机构及组织承担雇船的业务，具有垄断性。其施行的理念本质上与 《大清

律例》中的 “私充牙行埠头”是一致的。

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两广总督那彦成在地方巡视中发现了乐昌及番禺两县地方差役私设埠头
的现象，具体情形载于 《抚督县奉宪修复宪永禁碑》的碑文当中：“各处市镇，设立牙行，一应

船只装运，凭行雇写票，以防盗拐奸民冒充船户，揽载货物，致为行商过客之害，非藉以添衙门

之陋规，饱奸胥之贪腹也。”除了稳定航运秩序以外，那彦成也注意到打击私设埠头也有消弭社

会矛盾的考量：

若辈手挟牌票，如狼似虎，不论何项船只，只勒收帮费若干，或借官要一船，将河中船

只，归行拦阻，有钱者则私放，无钱者即羁留。在官者只得些小陋规，而不知若辈肆其凶

恶，吮瘠民之膏脂，与家人书差分肥，遂令官之怨声载道。⑥

最终，两地的埠头都被取消。同一时期，在封川、德庆、高要、三水、南海等地，私设的埠头也

相继被勒令取缔。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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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抚督县奉宪修复宪永禁示碑》（一），载 《竹料镇志》，第２９７页。



二　埠头与埠保：保甲制向基层水域的渗透
除了在雇船领域的变化，清代埠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与负责基层水域治理的埠保的结合。

埠保之 “保”，与清代推行的保甲制度有很大关系。如清代的 “地保”，指的是乡村保甲的负责

人，既是乡村统治秩序的维持者，也负责乡村的税收。①

而埠保虽没有地保的职能，但在基层水域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据道光 《开平县志》所

载：清代广东开平地区 “以都分图，以图分村，村有地保，埠有埠保，水有水练，一切小大

盗贼，斗殴词讼，惟保、练是问”②。这反映了广东西江流域埠保、水练在治安方面的作用。

在协助地方官员办理案件时，埠保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潮州府潮阳县
境内发生一宗拦河抢劫案件，甫经上任的潮阳县知县蓝鼎元在办案过程中依靠后溪港港口水

保方东升提供的关键线索，最终将强盗捉拿。③ 此后，方东升在剿灭潮阳地方势力马化镇过

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化镇势力拥有族丁二千余，盘踞三寨，招纳流亡，抢劫、贩运私

盐，横行无忌。这一股势力，长期盘踞于两县边界区域，“经十令捕缉三十四年弗获”④。方

东升对于港口河道的各类船只及船户尤为熟悉，蓝鼎元正是充分发挥了地方埠保的这一优势，得

以破案。

而令埠头与埠保结合的关键措施是涉及商、渔船只的编甲及连坐的保甲制。保甲制在内陆

及濒海地区已经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实践经验。雍乾时期这一套体系逐步向内陆水域地区推进，

成为地方社会应对河湖盗贼以及保障河运及商旅安全的重要举措。⑤ 另一方面，保甲制在各地

的渐次推进，客观上也凸显了埠头在水域治理方面的作用。最早如康熙年间推行的 “渔埠编

保”制度：

其揽载客人商货，俱要立刊印文契。系本埠之船，写明某州县埠头某人、有某字号某保

某甲船户某人、承揽到某客人某货物、装送到某处云云。后写埠头官牙姓名花押，仍本埠头

登明店簿以便存查。如本船在别处非为劫害客商，或别处拿获，傍人首告。将埠头及平日失

察之保正十长治罪，并本甲船户连坐。如别处船户到本埠承揽客商，保长责令埠头查系平素

认识良实之人方许揽载。如初到口岸，不曾认识，即讯明同处认识船户立契作保，方许

承揽。⑥

依照规定，埠头代雇的船只在他处违法犯禁，埠头也负有失察之责。不仅如此，其他外来的船只也

必须经过埠头审核方许揽载，否则埠头也会被治罪。这确立了埠头与船户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进一步确立了船只编甲的具体措施，指出：“各处大小船易于藏奸，令
地方官取具船户邻右保结，编列号数，于船两旁刊刻某处船户某人姓名，给以执照。该船户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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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１９世纪的帝国控制》，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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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第２６５—２８０页。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２３《保甲部三·渔埠编保》，广陵书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８９页。



揽载，地方及营汛官弁不时稽查。”① 随后，船只编甲、埠头稽查的理念在两湖地区得到湖广总

督迈柱的大力推广。②

与 “渔埠编保”同时期施行的还有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广东和福建两省所推行的 “澳甲

制”。③ 宋元明时期澳甲制一直都曾作为南部沿海海防的主要策略之一抵御海盗。④ 这一以编管

濒海渔船为核心的制度，在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被两广总督杨应琚推行至内河流域，要求将
广东境内各类渔船和船户进行编排，以 “十船为一甲，一甲互相为保”，通过甲内相互监督，实

行连坐，“每船百号为十甲，设立澳长一名，责令稽查匪类及一切事宜”，以身家殷实之人充任

澳长，进行稽查。故此又称为澳长制。另外，还同时规定对 “其余水练、埠保一切名色，概行

革除”，统一以 “澳甲”为名。⑤ 检阅其后的地方文献，内河流域的埠保并未随着澳甲制的推行

而消亡，澳甲与埠保实际上仅仅是称号上的差异。

杨应琚推行的主要意图依然是对船只的编管。上述种种措施对于内河雇船业而言，最大

的影响是促成了埠头群体与职能的扩大化。埠头与其所雇佣的船只、与所属码头船只、与水

域内往来流动船只的关系，经由保甲和雇船的维系变得更为紧密，彼此之间既有利益的纠葛，

亦有联保的责任。如乾隆时期顺德县境内的５０００余户
.

民的编管，由３３名埠保进行统属。⑥
广东大埔县的眡头埠则是由埠头管理与稽查。该埠是广东福建之间水陆货运的一个转接点，

货运转载量非常大。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这个码头便设有专门的埠头，埠头不仅在码头代雇船
只，还需维持营运秩序，船户到埠装载货物，埠头依班序轮流。如 “客货至，不由埠头开发，

强抢装载”，则由埠头或船户禀官追究。⑦

乾隆时期，随着水域管理的加强，埠头由一名增设为两名，管理范围扩大上游及下游的集

市，同时在上游及下游地区设置巡逻搜查船只，对过往船只进行巡查，维持治安，防止走私。

“立有船埠长二处稽查船只，一在眡头坝，识认上水船户；一在梅子潭，识认下水船户。小船揽

载客货俱于此处过。”⑧ 这一时期，在大埔县境内的三河、赤石岩、石上、虎头砂等码头也相继

增设水保、埠头等进行管理。⑨

埠头的职能，一方面体现在监控船户的行为，从内部消弭治安的隐患，以维持水域治安；

另一方面，埠保与船户之间通过联保形成特定关系，与船户群体共同应对盗贼、强盗等外在

险情。

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广东罗定州的埠保梁海及李达佳等１１名船户共同制定了相互救援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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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第２４辑），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８—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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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呈准知县颁行：“如被贼盗抢劫，或借搭船勾线索诈等情，无论昼夜，或一船喊捕，各船

救应，协同追赶，获贼送究，不得畏避徇情。”同时，船户病故或遭遇不测，也有相应的赔偿及

善后措施，“因病身故，或涉水自毙，各安天命，无论在远近埠头，因病身死，船主务先捐铜钱

二千文，就该处埠头备棺殓葬”①。

作为船户管理者的埠保，如若失职，有时会遭到船户的抵制及官府惩处。据民国 《阳春县

志》内 《示禁封船短价碑》记载，境内的黄泥湾、清湖等地总共有埠保二十余名，因埠保对过

往
.

民和船户勒索太甚，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被告至官府，遭到重罚。② 乾隆四十一年，海
丰的后门港埠的埠头，“勾通外来匪徒潜居埠内，搭寮窝匪、开场设赌等项，扰害地方”③。因

监管不力，纵出洋盗，受到处罚。

结　语
从明至清，“埠头”名称虽沿用不变，实则内涵有了较大的拓展、职能也更为丰富、群体更

为庞大。埠头群体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清代内河河域治理的强化。清政府在基层的船户及船

只管理方面制定了相当完备的条例，包括船只登记备案、编甲、连坐等，从而赋予了埠头群体以

稽查管理以及封船应差的职责。埠头职能范围由码头拓展至周围水域，成为清代基层水域治理当

中兼及码头雇船和水域治安等基层事务的重要群体。其次，埠头与船户群体的关系呈现动态而多

元的趋势。由埠头识认的船只从码头的商运船只延伸至所有水域范围内往来的商渔船，埠头封船

常常成为衍生陋规的法外之地，二者之间既有利益的纠葛，也受到保甲制度的羁绊。再次，随着

清代内河雇船业的发展，船行设立的议价、抽分、登记、保险机制对雇船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在许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商贸码头，埠头不参与雇船业务。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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